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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1959号
王丹：本院受理原告李振邦与被告王丹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106民初1959号
民事判决书、缴费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1962号

郑于雷：本院受理原告郑建与被告郑于雷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
0106民初1962号民事判决书、缴费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4874号

陈晓慧：本院受理原告赵琼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
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7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860号

李建兵: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滨江区滨晖百货商行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浙0108民初8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李建
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市滨江区滨晖
百货商行货款5332元;被告李建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杭州市滨江区滨晖百货商行为实现本案债权而
支出的公告费6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50元，由被告李建兵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曰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697号

上海澄妆贸易有限公司:原告杭州森升科技有限公司
诉被告上海澄妆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08民初6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542号

周健:本院受理原告尹炳承诉被告周健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你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
年8月2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590号

郅海伟:本院受理原告杨松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案号为(2022)浙0108民初2590号。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
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普通
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
书等诉讼文书。原告杨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
返还原告押金2000元和未到期的房租金（房租金:1800元/
30天-60元,60元×12天-720元)12天的租金720元,以及
电费103元,总计280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
定于2022年8月1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442号

杭州爱与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的原告向圆
圆与杭州爱与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
号：（2022）浙0108民初1442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1811号

张志元、汪燕飞、杭州富阳神怡工艺品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邵会忠与张志元、汪燕飞、杭州富阳神怡工艺品有
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22）浙0111民初18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一、杭州富阳神怡工艺品有限公司支付邵会忠代偿款
519279.6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代偿款519279.6元
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从2021年12月3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二、张志元对上述第（一）项
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在杭州富阳神怡工艺品有限公
司不能清偿上述第（一）项确定的款项时，汪燕飞对不能清
偿的部分承担25%的清偿责任；四、杭州富阳神怡工艺品有
限公司、张志元、汪燕飞共同支付邵会忠公告费300元，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五、驳回邵会忠的其他诉
讼请求。本案受理费9139元，由邵会忠承担97元，由杭州
富阳神怡工艺品有限公司、张志元、汪燕飞共同负担9042
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757号

何明华（杭州市富阳区场口镇青江村）、赵云顺（安吉
县昌硕街道递铺社区五村自然村）：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
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何明华、赵云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111民初7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何
明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归还原告杭州君烨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借款50000元，并支付自2022年1月
13日起至款项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被告赵
云顺对上述第一项判决确定的债务在被告何明华被法院
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部分承担清偿责任。如果未

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50元，保全费
520元，合计1570元，由被告何明华负担。被告赵云顺在
被告何明华被法院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部分承担
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2民初657号

张东(杭州市临安区钱锦花园8幢1901室)：本院受
理原告陆丽琴与被告张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12民初657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张东应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陆丽琴货款14683元，并支付逾期
付款利息损失(自2022年1月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款项实
际付清之日止)。如果被告张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168元，由被告张东负担。被告张东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请
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2民初2387号

童陈静(杭州市拱墅区环西新村1幢1号平房3室)：本
院受理原告陈向阳诉被告童陈静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的
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垫付款24960
元及利息1198元(以24960元为基数，从2022年1月30日
起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暂计算至2022年4月11日止，前
述小计人民币26158元)，2022年2月1日之后的利息继续
按前述月率标准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请求判令被告
立即支付原告因主张权利而支出的律师费2500元；3、本案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
于2022年8月17日14时30分在本院102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2415号

严邦森:本院受理原告叶金花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本案
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向
原告支付货款40000元；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由被
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20日内,并定于
2022年8月29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1148号

杭州天颂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华耀碳减排技术
有限公司：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湾支行
与杭州天颂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华耀碳减排技术有
限公司、周建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114民初1148号民事判决书。
案件受理费39220元，由被告杭州天颂新能源技术有限公
司、浙江华耀碳减排技术有限公司、周建华负担。被告杭州
天颂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华耀碳减排技术有限公司、
周建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
讼费。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180号

周富良（公民身份号码330122196407292015）、叶汾
（公民身份号码330122199109211823）：本院受理原
告许焘与被告周塘娟、申屠浙、周富良、叶汾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以及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
归还原告借款30万元，并支付从2020年2月15日起按年
利率15.4%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
费、公告费由四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8月23日9时00分
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193号

廖法平（男，1965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
百江镇松村村苎麻三组义坞里16号）：原告蓝文秀诉被告
廖法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122民初119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如下：被告廖法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
蓝文秀借款4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00元，由被告廖法平负担；公告费650元，由
被告廖法平负担，被告应于履行上述给付义务时一并向原
告支付。原告蓝文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申请退费；被告廖法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
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127号

周荣（男，1978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景宁
畲族自治县英川镇隆川村箬寮1号）：原告蒋宝根诉被告周
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122民初112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
被告周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蒋宝根借款
233400元，并支付以23340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5日
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01元，由被告周荣负
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周荣负担，被告应于履行上述给
付义务时一并向原告支付。原告蒋宝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周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187号

廖法平（男，1965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百
江镇松村村苎麻三组义坞里16号）：原告兰炳贤诉被告廖
法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122民初118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
下：被告廖法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兰炳
贤借款20000元，并支付以2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0
月5日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
17800元，后续利息以2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20日
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4.8%计付。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5.2元，由被告廖法平负担；
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廖法平负担，被告应于履行上述给付
义务时一并向原告支付。原告兰炳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廖法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759号

柴永兴（男，1968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分
水镇大路村中邵32号）、柴宁（男，1990年11月11日出生，
汉族，住桐庐县分水镇大路村中邵32号）：原告卓剑诉被告
柴永兴、柴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122民初759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柴永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卓剑货款40000元；二、被告柴宁对上述给付义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800元，由被告柴永兴、柴宁共同负担。公告费650元，
由被告柴永兴、柴宁共同负担，二被告应于履行上述给付义
务时一并向原告支付。原告卓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柴永兴、柴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民初2679号

苏鸿涛：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实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与被告河北协信银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
北湾李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苏鸿涛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2022年8月4日上午9时30分在
本院十二号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033号

南通御鹿地毯制造有限公司、周凯（公民身份号码:
330206****3439）：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玖乐物流有限
公司诉被告南通御鹿地毯制造有限公司、虞锋、周凯、陈立
明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2年8月25日上午9时在本院古林巡
回审判点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5107号

白中楠（公民身份号码5135241972****317X）：
本院受理原告王友超与被告白中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
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等材料。王友
超诉讼请求：一、被告支付货款6600元；二、判令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8月
16日10时00分在鄞江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1477号

黄小妹、叶方轮：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北海睿灯
箱厂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通过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举证材
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
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
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内来本院洪塘法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9时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048号

宁波金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孙敬芹：本院受理原告
杨春红与被告宁波金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孙敬芹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
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一审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简转普裁定
书等诉讼材料。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本院定于2022年8月22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1132号

赵凯：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北火红红涂料店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205民初113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361号

陈川美、宁波市江北惠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与被告陈
川美、宁波市江北惠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
0205民初2361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8月16日下午9时00
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1540号

黄辰潜（公民身份号码：3708831990****0714）：
本院受理原告季云刚与被告黄辰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06民初15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黄
辰潜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季云
刚借款50000元。如未按期履行付款义务，则应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
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
受理费10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700元，由被告黄辰潜
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1230号

宁波市甬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伟士
（厦门）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与被告高久芝、潘金柱、宁波市甬
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义乌市吉成报关代理有限公司侵害
商标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
初123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1.准许原告伟士（厦门）
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
取4400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伟士（厦门）体育用品有限
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
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1427号

汤纪标（3412261989****5333）：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市北仑区姚伟电动自行车行与被告汤纪标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
14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汤纪标应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市北仑区姚伟电动自行
车行货款3100元，并归还借款79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
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
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
案受理费7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25元，由被告汤纪标
负担。上述受理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自动缴
纳，逾期不交纳，本院将移送强制执行。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842号

胡德平：本院受理原告陈雷与被告胡德平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和开庭传票。原
告陈雷的诉请：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
10725元，并赔偿逾期支付利息损失(以10725元为基数，
自2018年5月28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上浮50%的标准计算至实际
支付之日止)。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
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
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张凯月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2年9
月6日9时在本院骆驼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破65号之一

2021年11月29日，本院根据宁波尚品源服饰有限公
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尚品源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宁波尚品源服饰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
用。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
三条之规定，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
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请求
之日起十五日内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并予以公告。现宁波
尚品源服饰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
求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
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6月27日裁定宣告宁
波尚品源服饰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宁波尚品源服饰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程序。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5174号

黄鑫、杨旭:原告翟海山与被告宁波启集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广东信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杨旭、郑超、黄鑫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12民初151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宁波
启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翟海山返还1071393.05
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黄鑫在未出

资金额1000000元范围内对杭州信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不能向原告翟海山清偿的1071393.05元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三、被告杨旭在未出
资金额4400000元范围内对杭州绝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信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不能向原告翟海山清偿的
1071393.05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履行完毕；四、被告郑超在未出资金额600000元范围内
对杭州绝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不能向原告翟海山清偿的
1071393.05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
内履行完毕；五、被告宁波启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黄鑫、杨
旭、郑超共同赔偿原告翟海山财产保全申请费损失2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六、驳回原告翟海山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
费28112元，减半收取14056元，由原告翟海山负担
6834.50元，被告宁波启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杨旭共同负
担7221.50元，被告黄鑫在6900元范围与被告宁波启集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杨旭共同负担，被告郑超在4900元范围
与被告宁波启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杨旭共同负担。公告
费650元，由被告黄鑫、杨旭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809号

施杰：本院受理原告陈永华与被告施杰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
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8月24日9:00在本院（宁波市鄞
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二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072号

孙树刚：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新中京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与被告孙树刚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
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诉
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定2022年8月19日14时45分在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
西路88号）第二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498号

翁利军：本院受理原告陈超英与被告翁利军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12民初34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26民初1684号

杨云婷：本院受理的原告童琼娜诉被告杨云婷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26
民初16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杨云婷限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归还原告童琼娜借款244800元并支付
相应利息（以244800元为基数，自2022年4月14日起按照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被告杨云婷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
日内支付原告童琼娜公告费650元。本案受理费4972元，
由被告杨云婷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421号

程学华：原告程建华与被告程学华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及法
律文书。原告诉请：1、请求贵院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
款人民币541300元；2、请求贵院判令被告从2019年9月
12日起按月息1分，以541300元借款本金为基数向原告支
付利息，利息应计算至被告付清全部借款为止；3、请求贵院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10000元。以上合计551300
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22年08月22日08:40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2492号

顾吉相（公民身份号码：5115221990****4278)：
原告冯科伟与被告顾吉相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2492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顾吉相返还原告冯科伟90000元，并支付
自2021年11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
利息，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
原告冯科伟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
被告顾吉相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后七
内，按指定的账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作自动
撤回上诉处理。 余姚市人民法院


